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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及承诺

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有关本次发行的简要情况， 并不包括招股意向书

全文的各部分内容。 招股意向书全文同时刊载于巨潮网站。 投资者在做出认购决定之前，应仔细

阅读招股意向书全文，并以其作为投资决定的依据。

投资者若对本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股票经纪人、律师、会计师

或其他专业顾问。

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公司负责人和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 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招股意向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

计资料真实、完整。

保荐人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其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中国证监会、其他政府部门对本次发行所做的任何决定或意见，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股票的

价值或投资者的收益作出实质性判断或者保证。 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释 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股份公司、顾家家居

指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庄盛家具 指 杭州庄盛家具制造有限公司，系公司前身

顾家工艺 指 浙江顾家工艺沙发制造有限公司

海龙家私 指 杭州海龙家私有限公司，后更名为杭州双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双策实业 指

深州双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由杭州双策实业投资有限公司更名而来，已

注销

顾家集团 指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原名杭州顾家控股有限公司

双睿汇银 指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ＴＢＰ

指

ＴＢＰ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顾家河北 指 顾家家居河北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杭州顾家 指 杭州顾家工艺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北京库佳 指 北京库佳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上海库卡 指 上海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南京库卡 指 南京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武汉库佳 指 武汉库佳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合肥库卡 指 合肥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无锡库佳 指 无锡库佳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常州库卡 指 常州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香河库卡 指 香河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余姚库卡 指 余姚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绍兴库卡 指 绍兴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昆山库卡 指 昆山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香港 指

顾家（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ＫＵＫＡ

（

ＨＫ

）

ＩＮＴ

’

Ｌ ＴＲＡＤ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国际 指

Ｋｕｋａ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Ｂ．Ｖ．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荷兰 指

Ｋｕｋａ Ｎｅｔｈｅｒｌａｎｄｓ Ｂ．Ｖ．

，顾家国际全资子公司

顾家美国 指

Ｋｕｋａ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

Ｉｎｃ．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德国 指

Ｋｕｋａ ｈｏｍｅ ＧｍｂＨ

，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艺购 指 杭州顾家艺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宁波 指 顾家家居（宁波）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进出口 指 浙江顾家家居进出口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梅林 指 浙江顾家梅林家居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宁波库佳 指 宁波库佳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杭州库佳 指 杭州库佳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广州库佳 指 广州库佳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曲水 指 顾家家居（曲水）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达孜 指 顾家家居（达孜）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顾家智能 指 杭州顾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发行人全资子公司

宁波智能 指 宁波名尚智能家居有限公司，顾家智能全资子公司

曲水智能 指 曲水顾家智能家居有限公司，顾家智能全资子公司

领尚美居 指 浙江领尚美居家居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杭州领尚 指 杭州领尚美居家居有限公司，领尚美居全资子公司

杭州精效 指 杭州精效家具制造有限公司，领尚美居全资子公司

江苏链居 指 江苏链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杭州链居 指 链居科技（杭州）有限公司，江苏链居全资子公司

吉林千派 指 吉林省千派家居制造有限公司

宁波千派 指 宁波千派家居销售有限公司

顾家寝具 指 杭州顾家寝具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曲水寝具 指 曲水顾家寝具有限公司，顾家寝具全资子公司

宁波寝具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顾家寝具有限公司，顾家寝具全资子公司

顾家科克兰 指

ＫＵＫＡ ＨＯＭＥ ＫＩＲＬＡＮＤ ＩＮＣ

，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顾家定制 指 杭州顾家定制家居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呼和浩特库卡 指 呼和浩特市库卡家具销售有限公司，发行人控股子公司

圣诺盟海绵 指 浙江圣诺盟顾家海绵有限公司，发行人参股公司

海宁圣诺盟 指 海宁圣诺盟贸易有限公司，圣诺盟海绵全资子公司

瑞星皮革 指 海宁瑞星皮革有限公司

新力木业 指 绥芬河新力木业有限公司

万腾木业 指 绥芬河万腾木业有限公司

顾家实业 指 顾家实业投资（杭州）有限公司

双胜咨询 指 杭州双胜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双华包装 指 杭州双华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顾家集团香港 指 顾家集团（香港）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喜鹊筑家 指 喜鹊筑家网络科技（湖南）有限公司

双浩投资 指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双浩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华睿德银 指 浙江华睿德银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鹰控股 指 海鹰控股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信建投证券、 保荐

人、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

指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人会计师、天健会

计师、审计机构

指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 指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公司章程》 指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元

／

万元 指 人民币元

／

人民币万元

本次发行 指 本次向社会公开发行

８

，

２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报告期内 指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报告期各期末 指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

２０１５

年末及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末

报告期末 指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第一节 重大事项提示

一、本次发行安排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６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

方案的议案》，本次发行仅限于新股发行，不进行老股发售，发行股数为

８

，

２５０

万股，占发行后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

。

本次发行前，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江生、顾玉华、王火仙通过顾家集团和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

计控制公司

９８％

的股份。 本次发行后，顾江生、顾玉华、王火仙仍拥有对公司的实际控制权，因此

本次发行不会对公司控制权、治理结构和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二、股份锁定承诺

（一）顾家集团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顾家集团承诺：

“

１

、自顾家家居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顾家家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顾家家居回购该部分股份；

２

、顾家家居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顾家家居股票在锁定期

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顾家家居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

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顾家家居股票

的锁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６

个月。顾家家居在上述期限内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

股、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价格或收盘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

（二）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及公司实际控制人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和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江生、顾玉华、王火仙承诺：“自顾家家居股

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顾

家家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顾家家居回购该部分股份。 ”

（三）双睿汇银及

ＴＢＰ

股份锁定承诺

公司股东双睿汇银、

ＴＢＰ

承诺：“自顾家家居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一年内，不转让本公司（本

企业）持有的顾家家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 ”

（四）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份锁定承诺

顾江生、王才良、李东来承诺：

“

１

、自顾家家居股票上市之日起一年内和本人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

顾家家居股份；本人担任顾家家居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一职或数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

份不超过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顾家家居股份总数的百分之二十五；

２

、顾家家居股票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本人直接或间接持有的顾家家居股票在锁定期满

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顾家家居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其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

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顾家家居股票的锁

定期限将自动延长

６

个月。 顾家家居在上述期限内存在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

增发等除权除息事项的，上述减持价格或收盘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上述承诺不因本人职务变更、

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

三、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

为维护公司股票上市后股价的稳定，充分保护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权益，公司制定了

《公司上市后三年内稳定股价预案》，具体内容如下：

（一）启动稳定股价措施的条件

公司股票自挂牌上市之日起三年内，一旦出现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收盘价均低于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时，则启动稳定股价措施。 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增

发、配股等除息、除权行为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出现变化的，每股净资产将相应进行调整。

（二）稳定股价的具体措施

１

、公司回购股份

（

１

）公司应在符合《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及《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规定》 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

件的前提下，向社会公众股东回购股份。

（

２

）公司股东大会对回购股份做出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

过，公司控股股东承诺就该等回购事宜在股东大会中投赞成票。

（

３

）公司为稳定股价之目的进行股份回购的，单次用于回购股份的资金不低于上一年度经审

计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

。

（

４

）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预案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超过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公司董事会可以作出决议终止回购股份事宜。

２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

（

１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不应导致公司

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

２

）公司控股股东承诺自增持义务触发之日起，连续十二个月增持公司股份的数量不低于公

司股份总数的

１％

，但不超过

２％

。

（

３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就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应

包括拟增持股份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并应

在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股票增持， 在履行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

６

个月内实施完毕。

（

４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超过公司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公司控股股东可以终止增持股份。

３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

（

１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在符合《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及《上市公

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且不应导

致公司股权分布不符合上市条件的前提下，对公司股票进行增持。

（

２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承诺，连续十二个月内用于增持公司股份的资

金总额不低于其上年度从公司取得薪酬的

３０％

，但不高于

８０％

；如上年度公司未向其支付薪酬，

则用于增持公司股票的资金数额不低于人民币

２０

万元。

若公司未履行或未全部履行稳定股价回购股份义务时， 公司控股股东、 董事 （独立董事除

外）、高级管理人员将共同增持应由公司回购的股份数量。

（

３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方案公告后，公司股票收盘价格

连续

１０

个交易日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的，相关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可以终止

增持股份。

（

４

）公司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后三年内新聘任的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和高级管理人员，

应当遵守本预案并签署相关承诺。

（三）稳定股价措施的启动程序

１

、公司回购股份的启动程序

（

１

）公司董事会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做出实施回购股份的决议。

（

２

）公司董事会应当在做出决议后的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董事会决议、回购股份预案（应包括

拟回购股份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

３

）经股东大会审议决定实施股份回购的，公司应在股东大会决议作出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

开始启动股份回购，并应在履行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

６

个月内实施完毕。

（

４

）公司股份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后，应在

２

个交易日内公告公司股份变动报告，然后依法注

销所回购的股份，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２

、公司控股股东增持股份的启动程序

（

１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就其增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应

包括拟增持的股份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公司进行公告。

（

２

）公司控股股东应在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增持公司股份，并应在履行

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

６

个月内实施完毕。

３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的启动程序

（

１

）在启动条件触发之日起

１０

个交易日内，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就其增

持公司股票的具体计划（应包括拟增持的数量范围、价格区间、完成时间等信息）书面通知公司并由

公司进行公告。

（

２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应在增持公告作出之日起

５

个交易日内开始启动

增持公司股份，并应在履行完毕法律法规规定的程序后

６

个月实施完毕。

４

、其他措施

在上述公司回购股份，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公司股份等方

案均实施完毕之日起

６

个月后，如果公司股票收盘价格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仍低于最近一期经审计的

每股净资产，则应依照本预案的规定，再次履行公司回购股份，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

及高级管理人员增持股份或其他股价稳定措施。

（四）约束措施

１

、公司负有回购股票义务，但未按本预案的规定提出回购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回购计划的，公

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需增持应由公司回购的全部股票；

２

、负有增持股票义务的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独立董事除外）及高级管理人员未按本预案的规

定提出增持计划和

／

或未实际实施增持计划时，公司有权责令其在限期内履行增持股票义务。公司有

权暂扣其应得的现金分红和薪酬，同时限制其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直至其履行完毕增

持股票义务为止；

３

、公司董事（独立董事除外）、高级管理人员拒不履行本预案规定的股票增持义务且情节严重

的，公司控股股东、董事会、监事会及半数以上的独立董事均有权提请股东大会同意更换相关董事，

公司董事会有权解聘相关高级管理人员。

四、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承诺：“如公司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判断公司是否符合

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 实质影响的， 公司将按发行价格依法购回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

股。 具体程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办理。

如公司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

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体之间的

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

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

（二）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顾家集团承诺：“如发行人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对

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公司将依法购回本公司已转让

的原限售股份。 具体程序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办理。

如发行人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

失，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有权获得赔偿的投资者资格、投资者损失的范围认定、赔偿主

体之间的责任划分和免责事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

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

（三）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如发行人招股意向书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依法赔偿投资者的损失。 ”

（四）本次发行相关中介机构承诺

１

、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承诺：如因本保荐机构的过错（包括未能勤勉尽责、未能保持职业审

慎等）而导致为发行人本次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致使投资

者在买卖发行人股票时遭受实际损失（包括投资者的投资差额损失、投资差额损失部分的佣金和印

花税等），在该等事实被司法机关认定后，本保荐机构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法释［

２００３

］

２

号）等法律法规

的规定与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向投资者依法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以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得到保

护。

２

、发行人律师国浩律师承诺：如国浩律师在本次发行工作期间未勤勉尽责，导致国浩律师所制

作、出具的文件对重大事件作出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在披露信息时发生重大遗漏，导致发行人

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造成投资者直接经济损失的，在该等违法事实被认定后，国浩律师将

本着积极协商、切实保障投资者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原则，自行并督促发行人及其他过错方一

并对投资者直接遭受的、可测算的经济损失，选择与投资者和解、通过第三方与投资者调解及设立

投资者赔偿基金等方式进行赔偿。

３

、审计机构天健会计师承诺：因天健会计师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五、公开发行前公司持股

５％

以上股东的持股及减持意向

１

、顾家集团的持股及减持意向：“本公司在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累计减持股份数

量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５％

。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本次减持的

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间等内容。 ”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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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股及减持意向：“本公司在股份锁定期满后的二十四个月内，累计减持

股份数量不超过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１５％

。 本公司减持发行人的股份时，将提前三个交易日公告本次

减持的数量、价格区间、时间区间等内容。 ”

六、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及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一）本次发行相关各方出具的承诺及约束措施情况

编号 承诺主体 承诺内容 违反承诺的约束措施

１

发行人

１

、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２

、 关于实施稳定股价预案的承

诺。

１

、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

期履行承诺的具体原因；

２

、停止发放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

津贴，直至发行人履行相关承诺；

３

、因违反承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对投资

者进行赔偿。

２

控股股东

１

、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２

、 关于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

诺；

３

、关于锁定期满后持股意向、减

持意向；

４

、 关于实施稳定股价预案的承

诺；

５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６

、 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

７

、 关于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的承诺；

８

、关于劳务派遣用工的承诺；

９

、 关于发行人承租物业事项的

承诺；

１０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的相关承

诺。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

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自愿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正并

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

３

、因违反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４

、如违反上述承诺，发行人有权暂扣承诺人应得

的现金分红或薪酬，同时承诺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

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５

、 承诺人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发行

人所有，发行人有权暂扣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或薪

酬，同时承诺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直至承诺人将违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３

实际控制

人

１

、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２

、 关于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

诺；

３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４

、 关于减少及规范关联交易的

承诺；

５

、 关于社会保险及住房公积金

的承诺；

６

、 关于发行人承租物业事项的

承诺；

７

、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的相关承

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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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关于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２

、关于锁定期满后持股意向、减

持意向；

３

、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５

双睿汇银

及

ＴＢＰ

关于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

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自愿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正并

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

３

、因违反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４

、如违反上述承诺，将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６

董事 、 监

事及高级

管理人员

１

、关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２

、 关于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

诺（仅限持有公司股份的董事或高级

管理人员）；

３

、 关于实施稳定股价预案的承

诺（不含独立董事、监事）；

４

、 关于填补回报措施的相关承

诺（仅限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

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因；

２

、自愿接受社会和监管部门的监督，及时改正并

继续履行有关公开承诺；

３

、因违反承诺给发行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

４

、如违反上述承诺，发行人有权暂扣承诺人应得

的现金分红或薪酬（津贴），同时承诺人不得转让直接

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５

、 承诺人因违反承诺所产生的收益全部归发行

人所有，发行人有权暂扣承诺人应得的现金分红或薪

酬，同时承诺人不得转让直接及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

份，直至承诺人将违规收益足额交付发行人为止；

６

、上述承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失效。

７

相关中介

机构

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和审计机构关

于招股意向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承诺

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８

保荐机构 关于先行赔付的承诺

保荐人承诺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制作、出

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

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先行赔偿投资者损失。

（二）保荐机构、发行人律师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发行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相关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本次发行相

关中介机构已经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的要求出具了

相关承诺，该等承诺内容合法、合理，相关承诺的约束措施具备有效性和可执行性。

发行人律师认为：上述承诺已经发行人、发行人之实际控制人（顾江生、顾玉华、王火仙）、顾家

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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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睿汇银、

ＴＢＰ

、相关中介机构及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相关责

任主体签署，且已履行相应的决策程序，其内容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

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的相关规定，上述承诺合法、合规、真实、有效。前述责任

主体已就其未能履行在本次发行中作出的公开承诺提出了相关约束措施，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

文件的有关规定，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文件对责任主体

作出公开承诺应同时提出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施之相关要求，上述约束措施合法、合规、真实、

有效。

保荐机构对公司即期回报摊薄情况及措施进行了核查。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所预计的

即期回报摊薄情况具有合理性，填补回报措施切实可行。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已经对该事项作出承诺，符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资本市场中小投资者合法

权益保护工作的意见》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重大资产重组填补即期回报措施》中关于保护中小投

资者合法权益的要求。

七、发行上市后的股利分配政策

公司将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并结合股东（特别是公众投资者）、独立董事和监事会的意见制定或

调整股利分配政策。 除公司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外，在公司当年盈利、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值且满

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公司应当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３０％

。 如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公司采用现金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本次利润分配的

２０％

。 公司在实施上述现金分配股利的同时，可以另行增加股票股利分配或公

积金转增。 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资金需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配。

八、滚存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实现的滚存未分配利润， 由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的新老股东按照持

股比例共同享有。

九、关于填补回报措施的承诺

（一）实际控制人承诺

公司实际控制人顾江生、顾玉华、王火仙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承诺如

下：

“（

１

）任何情形下，本人均不会滥用实际控制人地位，均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

侵占公司利益；

（

２

）本人将切实履行作为实际控制人的义务，忠实、勤勉地履行职责，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

（

３

）本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

利益；

（

４

）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的预算管理，本人的任何职务消费行为均将在为履行本人职责之必须

的范围内发生，并严格接受公司监督管理，避免浪费或超前消费；

（

５

）本人不会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本人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６

）本人将审慎对公司未来的薪酬制度、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如有）等事宜进行

审议，促使相关事项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本承诺出具日后，如监管机构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规定有其他要求的，且上述承

诺不能满足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

（二）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顾家集团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承诺如下：

“（

１

）任何情形下，本公司均不会滥用控股股东地位，均不会越权干预公司经营管理活动，不会

侵占公司利益；

（

２

）本公司将切实履行作为控股股东的义务，维护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

（

３

）本公司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

司利益；

（

４

）本公司不会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本公司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５

）本公司将审慎对公司未来的薪酬制度、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如有）等事宜进

行审议，促使相关事项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本承诺出具日后，如监管机构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规定有其他要求的，且上述承

诺不能满足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时，本公司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

（三）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根据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对公司填补回报措施承诺如下：

“（

１

）本人不会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送利益，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

司利益；

（

２

）本人将严格遵守公司的预算管理，本人的任何职务消费行为均将在为履行本人职责之必须

的范围内发生，并严格接受公司监督管理，避免浪费或超前消费；

（

３

）本人不会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履行本人职责无关的投资、消费活动；

（

４

） 本人将尽责促使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

相挂钩；

（

５

）本人将尽责促使公司未来拟公布的公司股权激励的行权条件（如有）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

的执行情况相挂钩。

本承诺出具日后，如监管机构关于填补回报措施及其承诺的相关规定有其他要求的，且上述承

诺不能满足监管机构的相关要求时，本人承诺届时将按照相关规定出具补充承诺。 ”

十、本公司特别提醒投资者注意风险因素中的下列风险

（一）市场竞争加剧的风险

我国软体家具行业发展迅速，涌现出一批规模较大、设计能力突出、技术水平较高的品牌企业。

在公司所处的中高端软体家具行业，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从低层次的价格竞争逐渐升级到品牌、网

络、质量、服务、管理等的综合能力竞争。另外，中国巨大的消费市场吸引了国外软体家具厂商进入。

市场竞争的加剧可能导致行业平均利润率的下滑，从而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

虽然近年来软体家具行业的市场份额不断向具有竞争优势的品牌企业集中， 但本行业中小企

业数量依然众多，为了维持生存和发展，不排除部分竞争力较弱的企业通过以次充好、甚至冒充名

牌产品等恶性竞争手段进行销售， 这些不规范行为在加剧行业内市场竞争的同时也会使消费者对

家具产品产生不信任，进而对整个行业和公司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二）原材料价格波动的风险

公司生产软体家具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皮革、海绵和木材等。报告期内，公司皮革、海绵和木材的

合计成本占产品生产成本的比例均在

５０％

左右。

２０１３

年，皮革的采购价格呈上升趋势，

２０１４

年略有

下降，

２０１５

年略有回升，

２０１６

年上半年有所下降；海绵作为石化加工过程中的衍生产物，受石油价

格波动影响较大，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软体家具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木材的质地、品种及价格

都是影响企业生产经营的重要因素，世界范围内森林面积的逐渐减少，加上需求的刚性，使得木材

价格未来可能具有上升趋势，导致软体家具生产企业的生产成本上升。上述主要原材料价格波动会

导致生产成本的波动，从而影响公司的利润水平。

（三）经销网络管理风险

经销和直营是公司主要的销售模式，报告期内公司经销收入占比在

４７％

左右，直营占比在

１８％

左右。

２０１３－２０１５

年末及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末，公司境内外经销门店家数分别为

２

，

２１９

家、

２

，

４０３

家、

２

，

８０９

家和

２

，

７１２

家。

虽然公司与境内特许经销商签订的年度《经销合同》中约定了特许经销商的权利和义务，并在

形象设计、广告宣传、人员培训等方面进行统一管理，但若个别特许经销商未按照协议约定进行销

售、宣传，可能对公司的市场形象产生负面影响。

（四）租赁物业风险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境内共开设

１９６

家直营门店，上述直营门店中现已有

１

家关闭，

５

家直

营店所涉的经营用房租赁合同尚未签署，

１

家直营店的经营用房系自有物业无需签订房屋租赁合

同；剩余

１８９

家直营店共租赁了

１８４

处物业作为经营用房，其中

２５

处租赁物业的出租方未向公司

提供租赁物业的产权证明文件，亦未出具有权出租该物业的承诺函。

若出租方因产权、 租赁瑕疵或到期后对所出租房产作出其他安排， 导致公司无法继续租赁房

产，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将会受到不利影响。

（五）本次发行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和净资产规模将有所增加。 如果公司盈利水平未能等比例增长，

则本公司的即期回报（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财务指标）存在被摊薄的风险。特此提醒投资者关

注本次发行可能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

十一、发行人财务报告基准日后的经营情况

公司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 财务报告截止日后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

日，公司经营状况良好，经营模式、门店情况、主要原材料的采购规模和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的销售

规模和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的构成、主要核心业务人员、税收优惠政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

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等方面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公司业务运转正常，不存在将导致公司

２０１６

年三季度业绩异常波动或同比大幅下滑的重大不利因素。

十二、发行人

２０１６

年三季度经营业绩预计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为

２５６

，

７２５．５５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为

３４

，

４４６．１１

万

元。 该数据已经天健会计师审计，并出具了“天健审〔

２０１５

〕

７１７８

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２０１６

年

１－９

月，发行人营业收入区间为

２８２

，

３９８．１１

万元至

３３３

，

７４３．２２

万元，预计较去年同期

增长

１０％－３０％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区间为

３９

，

６１３．０３

万元至

４６

，

５０２．２５

万元，预计较去年同

期增长

１５％－３５％

。 （本业绩预计未经注册会计师审计）

第二节 本次发行概况

一、本次发行的一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发行仅限于新股发行，不进行老股发售，发行股数为

８

，

２５０

万股，占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０％

每股发行价格

【】元（通过向符合资格的投资者初步询价，由公司与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协

商确定发行价格。 ）

市盈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计算）

本次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３．５３

元（按照

２０１６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

行前总股本计算）

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元（按照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资产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市净率 【】倍（按照发行价格除以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发行方式

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按市值申购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或证

券监管部门认可的其他方式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境内自然人、法人等投资者（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及政策性文件禁止者除外）或证券监管部门、证券交易所认可的其他

投资者

承销方式 主承销商余额包销

预计募集资金总额 约【】亿元

预计募集资金净额 约【】亿元

二、发行费用概算

承销保荐费用

６

，

１０３．３５

万元

律师费用

３８０．００

万元

审计费用

７１０．００

万元

评估费用

３８．００

万元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４２０．００

万元

发行手续及材料制作费用

１１４．４８

万元

合计

７

，

７６５．８３

万元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资料

中文名称：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Ｊａｓｏｎ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元

法定代表人： 顾江生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３１

日（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股份有限公司）

住所：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１

号大街

１１３

号

经营范围：

沙发、床、餐桌、椅、茶几及其相关零配件的设计、生产；销售：自产产品；从事上述产品及其同

类产品的批发、特许经营及进出口业务，佣金代理（拍卖除外）（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

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从事装饰材料和

工艺美术品的进出口业务（以上商品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进出口配额许可证、出口配额

招标、出口许可证等专项管理的商品）；企业信息咨询服务。

邮政编码：

３１００１８

电话：

０５７１－８５０１６３４２

传真：

０５７１－８５０１６４８８

互联网网址：

ｗｗｗ．ｋｕｋａｈｏｍｅ．ｃｏｍ

电子信箱：

ｓｅｃｕｒｉｔｉｅｓ＠ｋｕｋａｈｏｍｅ．ｃｏｍ

二、发行人历史沿革及改制重组情况

（一）发行人设立方式

顾家家居系由庄盛家具整体变更设立。经庄盛家具董事会及公司创立大会审议通过，庄盛家具

原股东作为发起人， 以经天健会计师审计的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３１

日的净资产

４８

，

３３５．１５

万元为基

础，折合股本

３３

，

０００

万股，每股面值

１

元，净资产超过股本部分

１５

，

３３５．１５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庄盛

家具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有限公司。天健会计师对发行人改制的出资情况进行了审验，出具了天健

验（

２０１１

）

５０７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

２９

日，公司取得浙江省人民政府下发的批准号为商外资

浙府资杭字［

２００６

］

０５２８６

号《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０

日，公司取得杭州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下发的注册号为

３３０１００４０００２１０６８

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二）发起人

公司设立时，各发起人及其持股情况如下表：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２１．００ ６３．７０

２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

，

３１９．００ ３４．３０

３ ＴＢＰ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４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三、发行人的股本情况

（一）总股本、本次发行的股份、股份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为

３３

，

０００

万股，本次拟公开发行

８

，

２５０

万股普通股股票。 本次发行前

后，公司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项目 股东名称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持股数（万股） 比例（

％

）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

顾家集团

２１

，

０２１．００ ６３．７０ ２１

，

０２１．００ ５０．９６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

，

３１９．００ ３４．３０ １１

，

３１９．００ ２７．４４

ＴＢＰ ３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０．８０

双睿汇银

３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３３０．００ ０．８０

本次发行股数

－ － ８

，

２５０．００ ２０．００

合 计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４１

，

２５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关于本次发行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和锁定安排参见本招股意向书摘要之“第一节 重大事

项提示”。

（二）发起人、前十名股东、外资股东持股情况

１

、发起人、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发起人名称 持股数（万股） 持股比例（

％

）

１

顾家集团有限公司

２１

，

０２１．００ ６３．７０

２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１１

，

３１９．００ ３４．３０

３ ＴＢＰ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３３０．００ １．００

４

宁波双睿汇银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３３０．００ １．００

合计

３３

，

００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２

、外资股东持股情况

公司股东中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和

ＴＢＰ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为外资股东， 其中：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公司

１１

，

３１９．００

万股公司股份，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３４．３０％

；

ＴＢＰ Ｆｉｒｓｔ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有公司

３３０．００

万股公司股份，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１．００％

。

（三）发起人、控股股东和主要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

本次发行前，除共同投资顾家家居外，公司股东之间的关联关系具体如下：

公司控股股东顾家集团的股东为顾江生、王才良、王丽英；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的股东为顾玉华、

王火仙，其中顾玉华与王火仙系夫妻关系，顾江生系顾玉华与王火仙之子，王才良系王火仙之侄子，

王丽英系王火仙之侄女，王丽英与王才良系兄妹关系。 因此，公司股东顾家集团（持股比例

６３．７％

）、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持股比例

３４．３％

）互为关联方。

除上述情况之外，本次发行前各股东之间不存在其他关联关系。

四、发行人主营业务情况

（一）主营业务、主要产品或服务及其用途

公司主要从事客厅及卧室中高档软体家具产品的研发、设计、生产与销售，主要产品包括沙发、

软床、餐椅、床垫和配套产品。

（二）主要销售模式

公司销售包括境内销售与境外销售。 境内销售主要采取“直营

＋

特许经销”的销售模式，并辅以

电子商务、厂家直销等其他销售方式；境外销售主要采取“

ＯＤＭ＋

经销

＋

直营”的销售模式。

（三）所需主要原材料及采购模式

公司的采购业务主要包括原材料采购和配套产品采购。 其中， 公司采购的主要原材料包括皮

革、海绵、木材等。原材料的质地、价格、供货的及时与否等直接影响到软体家具产品最终的质量、成

本和交货的及时性，公司为了稳定原材料供应渠道，通过参股等形式与上游主要的原材料供应商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公司采购的配套产品主要包括茶几、电视柜、餐桌等。公司从外部采

购配套产品，一方面，有利于公司发挥自身核心优势，专注于软体家具的生产；另一方面，公司按照

自己的设计方案向配套品供应商定制并采购配套产品，有利于实现相关产品的一体化销售，确保消

费者购买软体家具产品整体设计风格的协调统一，满足了客户的一站式采购需求。

（四）行业竞争情况

目前，我国软体家具行业产业集中度低，区域品牌林立，中小企业占据主导地位。小型企业产品

多集中于国内低端市场，产品同质化现象较为严重；具有品牌影响力、渠道优势和规模效应的大型

企业则主要定位于中高端市场。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消费者将选择更具品牌知名度的

大型企业的产品。

目前，国内知名的软体家具生产厂商主要有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香港敏华控股有限公司、

深圳左右家私有限公司、江苏斯可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爱依瑞斯家具有限公司、斯帝罗兰（中

国）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喜临门家具股份有限公司等。

（五）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地位

公司自设立以来，始终秉持“精益求精、超越自我”的企业精神，以艺术诠释生活，以设计定义潮

流。 公司产品定位于现代简约式的设计风格，凭借强大的研发设计实力、精湛的工艺技术以及严格

的品质管理使产品品质不断提升， 并依靠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以及遍布全球的营销网络将公司产品

推向市场，成功引领着软体家具行业消费的潮流。 公司产品赢得了广大消费者的青睐，在消费者心

目中树立了较高的行业知名度和美誉度。 公司在国内软体家具领域形成了首屈一指的行业地位。

公司系中国家具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浙江省家具行业协会副理事长单位。

２０１３

年，公司荣获中

国建筑装饰协会、齐家网、百度网联合颁发的“最受网友欢迎品牌”、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颁发的

“浙江名牌产品”称号；

２０１４

年，公司荣获中国家具协会“

２０１４

中国家具产品创新奖”、国际名家具

（东莞）展览会组委会“第

３２

届国际名家具（东莞）展览会卧室家具系列金奖”和“第

３１

届国际名家

具（东莞）展览会软体家具系列金奖”；

２０１５

年，公司荣获“

２０１４

年度杭州出口名牌”、“第三十五届中

国（广州）国际家具博览会外观设计奖（组合产品）铜奖”、新浪家居颁发的“

２０１４

年度最具影响力品

牌”和“

２０１４

年金鼎奖”、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数字服务中心和杭州市电子商务协会评定的“家居行业

领军企业”以及中国家具协会颁发的“第

２１

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中国家具展品创新奖）

－

客厅家

具

－

金奖”；

２０１６

年至今，公司荣获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数字服务中心颁发的“年度家居行业影响力品

牌

ＮＯ．１

”、“年度沙发行业排行

ＮＯ．１

”及“年度床垫类产品排行

ＮＯ．１

”、网易新闻和网易家居联合

颁发的“中国家居行业标杆企业”、中国家具销售商联合会颁发的“中国家具连续

５

年畅销冠军·金

鸡奖”、新浪家居评定的“

２０１５

年度影响力品牌”等荣誉。 另外，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公司使用在商标注册

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第

２０

类家具、沙发、茶几商品上的“顾家

ＫＵＫａ

”注册商标被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认定为“驰名商标”。

作为国内首屈一指的软体家具运营商，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境内拥有直营门店

１９６

家，经销门

店

２

，

６８６

家。 与同行业主要竞争对手相比，公司营销网络优势非常明显，行业地位十分突出。

五、发行人业务及生产经营有关的资产权属情况

（一）房产及土地使用权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

４１

项房屋所有权和

３１

项土地使用权，均已取得相

关房产证及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权属纠纷情况。

（二）商标及专利情况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拥有

１８６

项境内注册商标、

５９

项境外注册商标和

７４７

项

专利权，尚存在

４

项境外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均仍为顾家工艺，正在办理权利人变更为发行人的手

续。 顾家工艺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被庄盛家具整体吸收合并，其资产、负债及权益均由庄盛家具承继，

且顾家工艺的原股东顾家集团和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也已共同出具承诺， 确认该

４

项境外注册商标

归属于发行人所有，因此，前述

４

项顾家工艺名下的境外注册商标其权利人变更为发行人之事宜不

存在实质性障碍。

六、同业竞争和关联交易情况

（一）同业竞争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其他企业之间不存在从事相同、相似业务的情况。

（二）关联交易

１

、经常性关联交易

（

１

）采购原材料

①

采购海绵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圣诺盟海绵采购海绵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关联采购金额

４

，

３９２．５０ ９

，

４７８．７７ １０

，

９５７．７９ １０

，

８１１．９８

占海绵采购额的比重

６８．６２％ ６３．３８％ ６３．１４％ ８８．４６％

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

６．３２％ ８．０８％ ９．１８％ １１．２２％

注：发行人同时向圣诺盟海绵及其全资子公司海宁圣诺盟采购海绵，因此此处的采购金额系合

计数，下同。

②

采购木材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过往关联方新力木业和万腾木业采购木料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期间 项目 新力木业 万腾木业 合计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关联采购金额

－ － －

占木料采购额的比重

－ － －

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

－ － －

２０１５

年

关联采购金额

－ － －

占木料采购额的比重

－ － －

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

－ － －

２０１４

年

关联采购金额

－ － －

占木料采购额的比重

－ － －

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

－ － －

２０１３

年

关联采购金额

８５４．８１ １

，

０１３．０４ １

，

８６７．８５

占木料采购额的比重

１２．７６％ １５．１２％ ２７．８８％

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

０．８９％ １．０５％ １．９４％

③

采购皮革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瑞星皮革采购皮革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关联采购金额

１

，

７９０．９４ ２

，

９８０．０１ １

，

７２４．７２ ８

，

０３０．３５

占皮革采购额的比重

５．９２％ ６．３１％ ３．２６％ １７．４５％

占原材料采购总额的比重

２．５８％ ２．５４％ １．４４％ ８．３３％

注：公司实际控制人顾玉华、王火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通过转让其实际控制的海鹰控股

１００％

股权而不再与其他第三方共同控制瑞星皮革，故自

２０１５

年起，瑞星皮革已不是公司关联方。 为保持

信息披露一致性，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发行人向瑞星皮革的采购金额仍在上表列示。

（

２

）采购物业服务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发行人与杭州天厥签署《物业管理协议》，约定杭州天厥为发行人承租的位于杭州

市东宁路

５９９－１

号的房屋提供物业管理服务，物业服务期限自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至

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发行人共向杭州天厥支付水电及物业管理费共计

９８．７５

万元。

（

３

）销售产品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客户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金额 占比

双丰贸易

９．６４ ０．０１％ ４３．２０ ０．０１％ － － － －

南京顾家投

资

１５３．２９ ０．０８％ － － － － － －

合计

１６２．９３ ０．０９％ ４３．２０ ０．０１％ － － － －

２０１３－２０１４

年，公司不存在向关联方销售产品的情况；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公司子公司领

尚美居向关联方双丰贸易销售沙发、桌椅、茶几等产品（双丰贸易尚未对外开展实质性业务，采购上

述家具产品自用），金额分别为

４３．２０

万元、

９．６４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收入比例均仅为

０．０１％

；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南京顾家投资向领尚美居采购沙发、桌椅、茶几等产品自用，金额为

１５３．２９

万元，占公司

主营业务收入比例仅为

０．０８％

。

（

４

）出租办公场所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子公司杭州顾家向关联方顾家实业出租办公场所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承租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顾家实业

１２．６２ １３３．６６ １３３．６６ １３３．６６

合计

１２．６２ １３３．６６ １３３．６６ １３３．６６

（

５

）承租员工宿舍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顾家实业承租员工宿舍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顾家实业

１９．０５ ３８．１０ ３８．１０ ３８．１０

合计

１９．０５ ３８．１０ ３８．１０ ３８．１０

（

６

）承租办公场所

报告期内，发行人子公司领尚美居向关联方顾家实业承租办公场所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顾家实业

－ ９．６０ ４．００ －

合计

－ ９．６０ ４．００ －

（

７

）承租生产场所

报告期内， 发行人子公司领尚美居的全资子公司杭州精效向关联方顾家实业承租生产场所的

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顾家实业

９．１４ ３．０５ － －

合计

９．１４ ３．０５ － －

（

８

）承租仓库

报告期内，发行人向关联方顾家实业承租仓库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顾家实业

１４４．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８．００

合计

１４４．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８．００ ２８８．００

报告期内，发行人的全资子公司杭州顾家向关联方顾家集团承租仓库的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出租方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４

年

２０１３

年

顾家集团

９．０７ １８．１３ １８．１３ １．５０

合计

９．０７ １８．１３ １８．１３ １．５０

２

、偶发性关联交易

（

１

）转让股权

２０１４

年

９

月，发行人与顾家集团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以喜鹊筑家账面净资产为基础，将其持

有的喜鹊筑家

７５％

的股权以

０

元价格无偿转让给顾家集团，

２０１４

年

１０

月， 喜鹊筑家工商变更登记

手续已办理完毕。

（

２

）受让无形资产

①

受让专利权

报告期内， 为增强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业务的独立性， 顾江生将其持有的专利号为

２０１１ ２

０５０６４０１．６

等

８０

项专利权无偿转让给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顾江生与本公司签署《确认书》，确认本

公司向顾江生受让的该

８０

项专利权系无偿受让，且在受让该等专利权前本公司有权无偿使用。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

８０

项专利之专利权人已由顾江生变更为本公司。

②

受让商标权

报告期内， 为增强公司资产的完整性和业务的独立性， 双策实业将其持有的注册号为

９０５８０２

的境外注册商标权无偿转让给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双策实业与本公司签署《确认书》，确认其向本

公司转让的该项境外注册商标系无偿转让，并确认在转让完成前本公司可以无偿使用该注册商标。

截至本招股意向书摘要签署日，该项境外注册商标的商标权人已由双策实业变更为本公司。

（

３

）转让车辆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本公司与顾家实业签订《车辆转让协议》，本公司将其拥有的

７

辆轿车转让给顾家

实业，该

７

辆轿车的转让价格根据杭州华丰二手车评估鉴定有限公司出具的《二手车评估报告书》

最终确定为

９８

万元，顾家实业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向本公司支付前述车辆购买款。

（

４

）共同投资设立子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发行人与关联方宁波佳沃居（发行人董事、副总裁王才良之妻姐庞桂菜持有宁波

佳沃居

３１．１１％

的出资份额，并担任其执行事务合伙人）及自然人欧亚非共同出资设立顾家寝具，从

事寝具产品的销售。 其中，顾家家居出资

１

，

１２５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７５％

；宁波佳沃居出资

２２５

万元，

持股比例为

１５％

；欧亚非出资

１５０

万元，持股比例为

１０％

。

（

５

）借款担保

报告期内，顾家集团、顾江生为发行人提供担保的情况如下：

担保方

担保金额

（万元）

担保

起始日

担保

到期日

担保是否已经

履行完毕

备注

顾家集团及顾

江生

４４

，

２８５．００ ２０１４．５．３０ ２０１７．９．２１

否

担保方为发行人向中国进出口

银行的借款提供担保

顾家集团

２

，

２３４．４４ ２０１６．５．２６ ２０１７．５．２５

否

担保方为发行人向招商银行的

借款提供担保

６

，

４７８．０１ ２０１６．５．２６ ２０１７．５．２５

否

担保方为发行人向招商银行申

请开具银行承兑票据提供担保

８４０．３５ ２０１６．６．１ ２０１６．８．９

否

担保方为发行人向招商银行申

请开具信用证提供担保

３

、关联方的应收应付款项余额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预收关联方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６／６／３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２１／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双丰贸易

－ ３．９５ － －

南京顾家投资

４．６０ ９２．０２ － －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收关联方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６／６／３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２１／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双丰贸易

０．２９ － － －

报告期各期末，发行人应付关联方款项余额如下：

单位：万元

关联方名称

２０１６／６／３０ ２０１５／１２／３１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顾家集团

－ － － １．５０

圣诺盟海绵（注

１

）

３

，

４７８．１０ ２

，

４５９．８０ １

，

６２１．７０ １

，

１７６．１４

顾家实业

－ － ４．００ －

瑞星皮革（注

２

）

２５７．４８ ４８７．３８ １０７．５０ ３９１．４０

杭州天厥

８８．４５ － － －

注

１

： 公司应付圣诺盟海绵的款项包括发行人对圣诺盟海绵及其全资子公司海宁圣诺盟的应

付款项之和；

注

２

：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公司实际控制人顾玉华、王火仙通过转让其实际控制的海鹰控股

１００％

股权

而不再与其他第三方共同控制瑞星皮革，故自

２０１５

年起，瑞星皮革已不是公司关联方。 为保持信息

披露一致性，

２０１５

年及

２０１６

年

１－６

月发行人向瑞星皮革的应付款项仍在上表列示。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一）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简历情况

序号 姓名 职务 性别 年龄

２０１５

年薪酬

（万元）

１

顾江生 董事长 男

４３ －

２

金志国 副董事长 男

６０ －

３

顾海龙 董事、副总裁 男

４０ ４２

４

李东来 董事、总裁 男

４２ １８５

５

王才良 董事、副总裁 男

４８ ４２

６

王威 董事、副总裁 男

４７ ４２

７

王韬 独立董事 男

６６ ８

８

朱伟 独立董事 男

５４ ８

９

郝玉贵 独立董事 男

５３ ８

１０

褚礼军 监事会主席 男

３９ １５

１１

陈统松 监事 男

３９ ３３

１２

陈君 职工代表监事 男

４０ １５

１３

吴汉 副总裁 女

４７ ３７

１４

刘宏 副总裁 男

４９ ３７

１５

刘春新 副总裁、财务负责人 女

４７ ３７

１６

李云海 副总裁 男

４２ ３７

１７

董汉有 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男

５３ ３７

注： 顾江生在公司控股股东顾家集团领取薪酬， 金志国未在公司担任除副董事长以外其他职

务。

１

、顾江生先生：

１９７３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工商管理硕士。曾担任中国家具协

会副理事长、中国家具协会沙发专业委员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全国工商联家居装饰业商会副会长、

浙江家具协会副理事长、杭州市政协委员、杭州市人大代表等职务。曾荣获“中国家居业双年度精英

人物”、“

２０１１

浙江经济年度人物”等荣誉称号。 历任浙江树人大学教师、海龙家私总经理、顾家工艺

总经理、庄盛家具总经理、顾家家居董事长兼总裁。现任顾家集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顾家实业执行

董事兼总经理、双胜咨询执行董事兼总经理、双华包装执行董事兼总经理、顾家集团香港董事、圣诺

盟海绵董事、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杭州快驰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上海茶马古道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董事、双浩投资执行事务合伙人、本公司董事长。

２

、金志国先生：

１９５６

年

７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高级经济师，第

十、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曾荣获“

２００７

年

ＣＣＴＶ

中国十大经济年度人物”荣誉称号。历任青岛啤酒

厂动力处处长、厂长助理，青岛啤酒（西安）有限公司总经理，青岛啤酒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总

裁、副董事长、董事长。 现任九阳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江红蜻蜓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本公司副董事长。

３

、顾海龙先生：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高中学历。 历任海龙家私职员、顾

家工艺副总经理、庄盛家具副总经理。 现任圣诺盟海绵董事、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董事、本公司董事兼

副总裁。

４

、李东来先生：

１９７４

年

１０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历任广东美的集团有限公司

空调销售公司营销管理科科长、空调事业部营运发展部总监、冰箱事业部总裁、空调事业部总裁，广

东美的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ＡＭＴ

集团（上海企源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 现任本公司董

事兼总裁。

５

、王才良先生：

１９６８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初中学历。 历任海龙家私采购经

理、顾家工艺副总经理、庄盛家具副总经理。 现任顾家集团监事、圣诺盟海绵董事、本公司董事兼副

总裁。

６

、王威先生：

１９６９

年

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初中学历。历任海龙家私销售员、顾家

工艺副总经理、庄盛家具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董事兼副总裁。

７

、王韬先生：

１９５０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研究生学历，教授，博士生导师。

历任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工程系助教，华中理工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财政金融管理系主任。 现任中国

（南方）减贫与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华中科技大学财政金融管理研究所所长、本公司独立董事。

８

、朱伟先生：

１９６２

年

１２

月出生，香港永久居民，美国芝加哥大学

ＭＢＡ

。历任美国科尔尼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德国罗兰贝格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中国区总裁、高盛高华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董事总经理、

ＣＶＣ

亚太投资基金高级董事总经理。 现任渣打银行董事总经理、本公司独立董事。

９

、郝玉贵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硕士生导

师，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历任河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会计系主任、副院长。现任杭州电子科技

大学审计系主任、 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工程研究所副所长、 浙江巨龙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

事、杭州平治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本公司独立董事。

１０

、褚礼军先生：

１９７７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海门港务管理局技

术员，浙江上三高速公路新天管理处科员，顾家工艺供应链副总监，庄盛家具供应链总监。现任喜鹊

筑家监事、本公司监事会主席。

１１

、陈统松先生：

１９７７

年

９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历任浙江东方集团盛业

进出口有限公司外销业务员，顾家工艺美洲区销售经理、外贸销售总监，庄盛家具国际营销总部副

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监事。

１２

、陈君先生：

１９７６

年

１１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 历任浙江大成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项目经理，顾家工艺副总经理助理，庄盛家具采购经理。 现任本公司职工代表监事。

１３

、吴汉女士：

１９６９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本科学历，中级经济师。历任中国农

业银行浙江省分行营业部职员、科长、国际部总经理助理，顾家工艺副总经理，庄盛家具副总经理兼

财务负责人。 现任华睿德银监事、杭州市江干区万事利科创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监事、杭州快驰

科技有限公司监事、东台浙商总部经济园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本公司副总裁。

１４

、刘宏先生：

１９６７

年

５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中专学历，中国家具协会沙发专业委

员会副秘书长。历任重庆富安百货销售课课长，浙江银泰百货营业部总监、总经理助理，海龙家私业

务经理，顾家工艺销售总监、副总经理，庄盛家具副总经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１５

、刘春新女士：

１９６９

年

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中国注册会计师（非执业）。

历任江西新余市信息中心科员，海口会计师事务所项目经理，深圳同人会计师事务所部门经理，深

圳大华天诚会计师事务所高级经理，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裁。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兼财务负责人。

１６

、李云海先生：

１９７４

年

１２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 历任中国光大银行武汉分

行科员，美的集团空调事业部营运发展部总监，美的集团制冷家电集团营运管理部总监，美的集团

冰箱事业部总裁助理，顾家家居总裁助理。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

１７

、董汉有先生：

１９６３

年

４

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硕士，经济师。 历任上海浦东路桥

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投资及融资部经理、董事会秘书，上海双桦汽车零部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

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双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 现任本公司副总裁兼董事会秘书。

八、发行人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简要情况

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顾江生、顾玉华、王火仙。 顾玉华与王火仙系夫妻关系，顾江生系顾玉华、王

火仙之子。 顾江生、顾玉华、王火仙通过顾家集团和

ＴＢ Ｈｏｍ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合计控制发行人

９８％

的股份。

公司实际控制人的基本情况如下：

实际控制人 国籍 身份证号码 住所

是否拥有境外永久

居留权

顾江生 中国

３３２６２５１９７３１００４＊＊＊＊

杭州市西湖区崇文公寓 无

顾玉华 中国

３３２６２５１９４９１００５＊＊＊＊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邢顾村 无

王火仙 中国

３３２６２５１９５１１２１４＊＊＊＊

浙江省天台县白鹤镇邢顾村 无

九、财务会计信息及管理层讨论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财务会计信息

１

、资产负债表

单位：万元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Ｊａｓｏｎ Ｆｕｒｎｉｔｕｒｅ

（

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

Ｃｏ．

，

Ｌｔｄ．

（住所：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

１１

号大街

１１３

号）

保荐人（主承销商）

（住所：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６６

号

４

号楼）

特别提示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顾家家居”、“发行人”或“公司”）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

理办法》（证监会令［第

１２１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公司股东公开

发售股份暂行规定》（证监会公告 ［

２０１４

］

１１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 “《业务规范》”）、《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配售细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６

］

７

号）、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 ［

２０１６

］

７

号）（以下简称 “《投资者管理细

则》”）等相关规定组织实施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均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网下申购电子化

平台（以下简称“申购平台”）进行，请网下投资者认真阅读本公告。关于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的详

细内容，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布的《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

实施细则》、《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

本次发行在发行流程、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等环节发生重大变化，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主

要变化如下：

１

、投资者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进行网上和网下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本次网下

发行申购日与网上申购日同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其中，网下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网

上申购时间为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２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

算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协商确定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

不得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

格。如被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

照拟申购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 如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

早的顺序依次剔除，直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

的发行价格相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

申购。

３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４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

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确保其资金

账户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５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具体中

止条款请见本公告“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６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

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

购。

投资者需充分了解有关新股发行的相关法律法规，认真阅读本公告的各项内容，知悉本次发

行的定价原则和配售原则，在提交报价前应确保不属于禁止参与网下询价的情形，并确保其申购

数量和未来持股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主管部门的规定。 投资者一旦提交报价，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视为该投资者承诺：投资者参与本次报价符合法律法规和本公告的规定，由此产生的一

切违法违规行为及相应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重要提示

１

、顾家家居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８

，

２５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

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１８８１

号文核准。 本次发

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股票简称为“顾家家居”，股票代码为“

６０３８１６

”，该代码同时用于本次发行

的初步询价及网下申购。 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代码为“

７３２８１６

”。

顾家家居所属行业为家具制造业（

Ｃ２１

）。

２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上

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

行。 发行人和中信建投证券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初

步询价及网下发行由中信建投证券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组织实施， 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以下简称“交易系统”）进行。

上交所申购平台网址为：

ｈｔｔｐｓ

：

／／１２０．２０４．６９．２２／ｉｐｏ

。 请符合资格的网下投资者通过上述网址参

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通过申购平台报价、查询的时间为初步询价和网下申购期间

每个交易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关于申购平台的相关操作办法请查阅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

ｃｎ

）—服务—

ＩＰＯ

业务专栏中的 《上海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网下

ＩＰＯ

系

统用户手册（申购交易员分册）》等相关规定。

３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不超过

８

，

２５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

份。 本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不超过

４１

，

２５０

万股，发行后的非限售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为

２０％

。 本次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本次发行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５

，

７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２

，

４７５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３０％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在申购时无需缴付申购资金。

４

、本公告所称“网下投资者”是指参与网下发行的个人投资者和机构投资者。本公告所称“配

售对象”是指参与网下发行的投资者或其管理的证券投资产品。网下投资者应当于初步询价开始

日前一个交易日（即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的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配售对象的

注册工作。

中信建投证券已根据《管理办法》、《业务规范》等相关制度的要求，制定了网下投资者的标

准。 具体标准及安排请见本公告“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

只有符合中信建投证券及发行人确定的网下投资者标准要求的投资者方能参与本次初步询

价。不符合相关标准而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须自行承担一切由该行为引发的后果。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将在申购平台中将其报价设定为无效，并在《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中披露相关情况。

提请投资者注意，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及配售前对网下投资者是否存在禁止

性情形进行核查，并要求网下投资者提供符合资质要求的承诺和证明材料。如网下投资者拒绝配

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禁止性情形的，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拒绝其参与初步询价及配售。

５

、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进行本次发行网上路演。

关于网上路演的具体信息请参阅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刊登的《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路演公告》。 本次发行不举办现场推介会。

６

、本次发行初步询价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及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

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符合条件的网下投资者可自主决定是否参与初步询价，自行确定申购价格

和拟申购数量。 参与初步询价的，须按照规定通过申购平台统一申报，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

任。

７

、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

只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

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网下投资者可

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只能提交一笔

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中信建投证券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５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

小变动单位设定为

１

万股， 即网下投资者管理的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５００

万股的部分

必须是

１

万股的整数倍，且不超过

５

，

７７５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０．０１

元。

８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

出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协商确定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

低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 如被

剔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 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

数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 如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

次剔除，直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

同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９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和拟申购数量、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

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的数量不少于

１０

家。具体安排详

见本公告“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１０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公布

网下投资者的报价情况、发行价格、最终发行数量以及有效报价投资者的名单等信息。

１１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

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申购记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不超过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

Ｔ－１

日）刊登的《发行公告》中规定的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即申购数量须为：

（

１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时，其申购数量

为投资者有效拟申购数量；

（

２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大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时，其申购数量为申购

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 应当一次性全部

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购款。

１２

、 每一配售对象只能选择网下发行或者网上发行中的一种方式进行申购。 凡参与初步询价

的，无论是否为有效报价，均不得参与网上申购。

１３

、本次网上申购日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 可参与网上发行的投资者为：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含

Ｔ－２

日）的日均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符合《上海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实施办法》所规定的投资者。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

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

日根

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６

个月内不得

参与新股申购。

１４

、本次发行网下和网上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申购情况确定是否

启动双向回拨机制，对网下和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请见本公告“七、

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１５

、本次发行的配售原则请见本公告“八、网下配售原则”。

１６

、网下投资者存在下列情形的，一经发现，中信建投证券将及时向中国证券业协会报告：

（

１

）使用他人账户报价；

（

２

）投资者之间协商报价；

（

３

）同一投资者使用多个账户报价；

（

４

）网上网下同时申购；

（

５

）与发行人或承销商串通报价；

（

６

）委托他人报价；

（

７

）无真实申购意图进行人情报价；

（

８

）故意压低或抬高价格；

（

９

）提供有效报价但未参与申购；

（

１０

）不具备定价能力，或没有严格履行报价评估和决策程序、未能审慎报价；

（

１１

）机构投资者未建立估值模型；

（

１２

）其他不独立、不客观、不诚信的情形

（

１３

）不符合配售资格；

（

１４

）未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

１５

）获配后未恪守持有期等相关承诺的；

（

１６

）中国证券业协会规定的其他情形。

１７

、本公告仅对本次发行中有关初步询价事宜进行说明。 投资者欲了解本次发行的详细情况，

请仔细阅读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登载于上交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的招股意向书全

文，招股意向书摘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等媒体。

一、 本次发行的重要日期安排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６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周一）

刊登《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招股意向书摘要》等相关公告与文件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

Ｔ－５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周二）

网下投资者提交核查文件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网下投资者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截止日（当日

１２

：

００

前）

Ｔ－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周三）

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Ｔ－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周四）

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

初步询价期间为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初步询价截止日

Ｔ－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周五）

确定发行价格

确定网下有效报价投资者及其可申购股数

刊登《网上路演公告》

Ｔ－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６

日（周一）

刊登《发行公告》、《投资风险特别公告》

网上路演

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周二）

网下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当日

１５

：

００

截止）

网上发行申购日（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确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及网上网下最终发行数量

网上申购配号

Ｔ＋１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周三）

刊登《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网上发行摇号抽签

确定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Ｔ＋２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周四）

刊登《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网下发行获配投资者缴款，认购资金到账截止

１６

：

００

网上中签投资者缴纳认购资金

Ｔ＋３

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３０

日（周五）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网上网下资金到账情况确定最终配售结果和包销金

额

Ｔ＋４

日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周一）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注：

１

、

Ｔ

日为网上网下发行申购日；

２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本次发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修

改本次发行日程。

３

、若本次发行定价对应市盈率高于同行业上市公司二级市场平均市盈率，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应在网上申购前三周内连续发布投资风险特别公告，每周至少发布一次，本次发行申购

日将顺延三周。

４

、如因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系统故障或非可控因素导致网下投资者无法正常使用其申购平台

进行初步询价或网下申购工作，请网下投资者及时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二、投资者参与网下询价的相关安排

（一）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标准

参与本次网下询价的网下投资者需具备的资格条件：

１

、具备一定的证券投资经验。 机构投资者应当依法设立、持续经营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从

事证券交易时间达到两年（含）以上；个人投资者从事证券交易时间应达到五年（含）以上。经行政许

可从事证券、基金、期货、保险、信托等金融业务的机构投资者可不受上述限制。

２

、具有良好的信用记录。 最近

１２

个月未受到刑事处罚、未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相关监管部

门给予行政处罚、采取监管措施，但投资者能证明所受处罚业务与证券投资业务、受托投资管理业

务互相隔离的除外。

３

、具备必要的定价能力。 机构投资者应具有相应的研究力量、有效的估值定价模型、科学的定

价决策制度和完善的合规风控制度。

４

、监管部门和中国证券业协会要求的其他条件。

５

、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Ｔ－６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持有沪市非限售股票的流通市值日均值

为

２

，

０００

万元（含）以上。

６

、网下投资者指定的股票配售对象不得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或信托计划，也不得为在招募

说明书、投资协议等文件中以直接或间接方式载明以博取一、二级市场价差为目的申购首发股票的

理财产品等证券投资产品。

７

、若配售对象类型为基金公司或其资产管理子公司一对一专户理财产品、基金公司或其资产

管理子公司一对多专户理财产品、证券公司定向资产管理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管理计划，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时前完成备案。

８

、若配售对象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

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所规定的私募投资基金，或除公募基金、社保

基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之外的配售对象的任一级出资方存在私募投资基金，则该等私募基

金须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时前按以上法规规定完成私募基金管理人的登记和私募

基金的备案。

９

、下列机构或人员将不得参与本次网下发行：

①

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发行人及其股东、实际

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

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其持股比例

５％

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

员能够直接或间接实施控制、共同控制或施加重大影响的公司，以及该公司控股股东、控股子公司

和控股股东控制的其他子公司；

③

承销商及其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员工；

④

第

①

、

②

、

③

项所述人士的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包括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父母及配偶的父

母、兄弟姐妹及其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子女配偶的父母；

⑤

过去

６

个月内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存在保荐、承销业务关系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

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已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签署保荐、承销业务合同或

达成相关意向的公司及其持股

５％

以上的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⑥

通过配售可能导致不当行为或不正当利益的其他自然人、法人和组织。

⑦

按照《业务规范》、《投资者管理细则》，中国证券业协会公布的黑名单所列示的投资者。

第

②

、

③

项规定的禁止配售对象管理的公募基金不受前款规定的限制，但应符合中国证监会的

有关规定。

符合以上条件且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时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注册且已开

通

ＣＡ

证书的网下投资者和股票配售对象方能参与本次发行的初步询价。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初步询价或配售前对投资者是否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进行核查，投

资者应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要求进行相应的配合（包括但不限于提供公司章程等工商登记资

料、安排实际控制人访谈、如实提供相关自然人主要社会关系名单、配合其它关联关系调查等），如

拒绝配合核查或其提供的材料不足以排除其存在上述禁止性情形的，或经核查不符合配售资格的，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拒绝接受其初步询价或者向其进行配售。

投资者若参与顾家家居询价，即视为其向发行人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承诺其不存在法律法

规禁止参与网下询价及配售的情形。 如因投资者的原因，导致参与询价或发生关联方配售等情况，

投资者应承担由此所产生的全部责任。

（二）承诺函及资质证明文件的提交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于初步询价起始日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以前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提交《投资者参与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营业执照

／

身份证复印件及

投资者信息表等询价资格申请材料。 询价资格申请材料模板可从主承销商官方网站（

ｗｗｗ．ｃｓｃ１０８．

ｃｏｍ

）下载，下载路径为“走进中信建投–公司部门–资本市场部–项目公告”。 询价资格申请材料

的电子文件和签署后的扫描件均需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投资者参与新股网下询价与配售的承诺函》应由网下投资者填写完毕后加盖机构公章或本人

亲笔签署，同时机构投资者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加盖公章，个人投资者提供身份证复印件正反

面。

上述文件扫描并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

ＥＣＭ＠ＣＳＣ．ＣＯＭ．ＣＮ

。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接收承诺

函的确认电话为：

０１０－８５１５９２６６

、

０１０－８５１５９２３６ｈｔｔｐ

：

／／ｍａｉｎ．ｏａ．ｃｓｃ．ｃｏｍ．ｃｎ／ｍａｉ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ｏｏｋ．ｎｓ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ｏｐｅｎｆｏｒｍ＆ｕｎｉｄ ＝Ｂ５Ｅ２０６Ｄ４９ＤＡ７３６Ｄ２４８２５７ＢＢ９００４Ｃ５５Ｄ９＆ｓｔａｒｔ ＝１＆ｃｏｕｎｔ ＝２０＆ｖｉｅｗ ＝

ｖｗａｂｂｙｐｏｓ＆ｄｅｐｉｄ ＝８＆ｓｕ ＝１ｈｔｔｐ

：

／／ｍａｉｎ．ｏａ．ｃｓｃ．ｃｏｍ．ｃｎ／ｍａｉｎ／ａｄｄｒｅｓｓｂｏｏｋ．ｎｓｆ／ｄｏｃｕｍｅｎｔ

？

ｏｐｅｎｆｏｒｍ＆ｕｎｉｄ ＝

Ｅ１２５９９７９Ｃ８６Ｄ１９Ａ５４８２５７ＢＢ９００４８ＣＦ７Ａ＆ｓｔａｒｔ＝１＆ｃｏｕｎｔ＝２０＆ｖｉｅｗ＝ｖｗａｂｂｙｐｏｓ＆ｄｅｐｉｄ＝８＆ｓｕ＝１

。 投资

者在通过电子邮件发送《承诺函》及相关材料时，请务必按如下格式填写邮件主题：

机构投资者：机构名称全称

＋

营业执照注册号

＋

顾家家居；

个人投资者：姓名

＋

身份证号码

＋

顾家家居。

网下投资者未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上述材料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其报价作为无效报价

处理。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和律师对投资者的资质条件进行核查，如投资者不符合条件、不予配

合或提供虚假信息，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其报价作为无效报价处理。因投资者提供信息与实际情

况不一致所导致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三、初步询价

１

、本次初步询价通过申购平台进行。 符合《管理办法》及《投资者管理细则》要求的投资者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册并办理上交所网下申

购电子化平台数字证书，成为申购平台的用户后方可参与初步询价。

２

、本次初步询价期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１

日（

Ｔ－４

日）及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２

日（

Ｔ－３

日）每日

９

：

３０～

１５

：

００

。 在上述时间内，投资者可通过上交所申购平台填写、提交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

３

、网下投资者及其管理的配售对象报价应当包含每股价格和该价格对应的拟申购股数，且只

能有一个报价，其中非个人投资者应当以机构为单位进行报价。网下投资者可以为其管理的每一配

售对象填报同一个拟申购价格，该拟申购价格对应一个拟申购数量。网下投资者为拟参与报价的全

部配售对象录入报价记录后，应当一次性提交。 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报价记录，但以最后一次

提交的全部报价记录为准。 每个配售对象每次只能提交一笔报价。

综合考虑本次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及中信建投证券对发行人的估值情况， 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将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最低拟申购数量设定为

５００

万股，拟申购数量最小变

动单位设定为

１

万股， 即网下投资者指定的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５００

万股的部分必须是

１

万股的整数倍，每个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不得超过

５

，

７７５

万股。 配售对象报价的最小单位为

０．０１

元。

４

、网下投资者申报的以下情形将被视为无效：

（

１

）网下投资者未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Ｔ－５

日）

１２

：

００

前在中国证券业协会完成网下投资者注

册的；

（

２

）配售对象名称、证券账户、银行收付款账户

／

账号等申报信息与注册信息不一致的；该信息不

一致的配售对象的报价部分为无效报价；

（

３

）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超过

５

，

７７５

万股以上的部分为无效申报；

（

４

）配售对象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５００

万股的最低数量要求，或者拟申购数量不符合

１

万股的整

数倍，则该配售对象的申报无效；

（

５

）经审查不符合中信建投证券网下投资者条件的；

（

６

）被中国证券业协会列入黑名单的网下投资者。

四、确定有效报价投资者和发行价格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按照申购价格由高到低进行排序并计算出

每个价格上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后，协商确定拟申购总量中报价最高的部分，剔除部分不得低

于所有网下投资者拟申购总量的

１０％

，然后根据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协商确定发行价格。如被剔

除部分的最低价格所对应的累计拟申购总量大于拟剔除数量时， 该档价格的申购将按照拟申购数

量由少至多依次剔除， 如果申购价格和拟申购数量都相同的则按照申报时间由晚至早的顺序依次

剔除，直至满足剔除的拟申购数量达到拟剔除数量的要求。当最高申购价格与确定的发行价格相同

时，对该价格的申购可不再剔除，剔除比例可低于

１０％

。 剔除部分不得参与网下申购。

在剔除最高部分报价后，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考虑剩余报价及拟申购数量、所处行

业、市场情况、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募集资金需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发行价格、最

终发行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及有效拟申购数量。有效报价投资者（指机构法人或个人）的数量不少

于

１０

家。 有效报价投资者的认定按以下方式确定：

（

１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小于

１０

家时，中止发行；

（

２

）当报价不低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不少于

１０

家时，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申购价格不低

于发行价格的网下投资者即为有效报价投资者。 有效报价投资者申购价格不低于发行价格的拟申

购数量为有效拟申购数量。

五、老股转让安排

本次公开发行股份

８

，

２５０

万股，全部为公开发行新股，公司股东不进行公开发售股份。 本次公

开发行后的非限售股股份占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为

２０％

。

六、网下网上申购

１

、网下申购

本次网下申购的时间为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的

９

：

３０－１５

：

００

。 《发行公告》中公布的全部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必须参与网下申购。在参与网下申购时，网下投资者必须在申购平台为其管理的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 申购记录中申购价格为确定的发行价格，申购数量须不超过《发行

公告》中规定的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即申购数量须为：

（

１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小于或等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时，其申购数量

为投资者有效拟申购数量；

（

２

）当某一配售对象的有效拟申购数量大于申购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时，其申购数量为申购

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

网下投资者为其管理的参与申购的全部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录入申购记录后， 应当一次性全部

提交。网下申购期间，网下投资者可以多次提交申购记录，但以最后一次提交的全部申购记录为准。

在网下申购阶段，网下投资者无需缴付申购资金，获配后在

Ｔ＋２

日缴纳认购款。

２

、网上申购

本次网上发行通过上交所交易系统进行。 投资者持有

１

万元以上（含

１

万元）上交所非限售

Ａ

股股份市值的，可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上申购。 每

１

万元市值可申购

１

，

０００

股，不足

１

万元的部分不计入申购额度。每一个申购单位为

１

，

０００

股，申购数量应当为

１

，

０００

股

或其整数倍，但申购上限不得超过本次网上初始发行股份数量的千分之一，具体网上发行数量将在

《发行公告》中披露。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按其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３

日（

Ｔ－２

日，含当日）前

２０

个交易日的

日均持有市值计算，可同时用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申购多只新股。 投资者持有的市值应符合

《网上发行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应当自主表达申购意向，不得全权委托证券公司代其进行新股申购。

网上投资者申购日（

Ｔ

日）申购无需缴纳申购款，

Ｔ＋２

日根据中签结果缴纳认购款。

参与本次初步询价的配售对象不得再参与网上发行， 若配售对象同时参与网下询价和网上申

购的，网上申购部分为无效申购。

七、本次发行回拨机制

本次发行网上网下申购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

１５

：

００

同时截止。 申购结束后，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上申购情况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７

日（

Ｔ

日）决定是否启动回拨机制，对网

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 回拨机制的启动将根据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确定：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

＝

网上有效申购数量

／

回拨前网上发行数量。

有关回拨机制的具体安排如下：

（

１

）网下发行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若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在

５０

倍以上但低于

１００

倍（含）的，应从网下向网上回拨，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２０％

；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

申购倍数在

１００

倍以上但低于

１５０

倍（含）的，回拨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网上投资

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超过

１５０

倍的，回拨后网下发行比例不超过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

（

２

）若网上申购不足，可以回拨给网下投资者，向网下回拨后，有效报价投资者仍未能足额申购

的情况下，则中止发行；

（

３

）在网下发行未获得足额申购的情况下，不足部分不向网上回拨，中止发行。

在发生回拨的情形下，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启动回拨机制，并于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１

日）在《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中披露。

八、网下配售原则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在已参与网下申购的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中进行分类配售，配售原则如

下：

１

、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分类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对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进行分类：

第一类为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由社保基金投资管理人管理的社会保障基

金（以下简称“公募社保类”）；

第二类为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暂行

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年金保险类”）；

第三类为前两类配售对象以外的其余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

２

、配售原则和方式

分类相同的配售对象获得配售的比例相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优先安排不低于

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４０％

向公募社保类配售对象配售； 安排不低于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年金保险类配售对象配售；如初步询价时由于年金保险类配售对象的拟申购数量过少，导致

其获配比例高于公募社保类配售对象，则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缩减配售给年金保险类

配售对象的股票数量（缩减后的股票数量占本次网下发行股票数量的比例可能低于

１０％

），直至其

获配比例不高于公募社保类配售对象。 公募社保类、年金保险类投资者有效申购不足安排数量的，

向其足额配售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可以向其他有效报价的配售对象配售剩余部分。 公募社保

类、年金保险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不低于第三类投资者的配售比例。

上述所有等比例配售在计算配售股票数量时将精确到个股 （即将计算结果中不足

１

股的部分

舍去），剩余所有零股加总后分配给公募社保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公

募社保类，则分配给年金保险类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若配售对象中没有年金保险类，则分

配给第三类投资者中申购数量最大的配售对象。当申购数量相同时，剩余零股分配给申购时间最早

（以上交所网下申购平台显示的申报时间和申购编号为准）的配售对象。 若由于获配零股导致超出

该配售对象的有效申购数量时，则超出部分顺序配售给下一配售对象，直至零股分配完毕。

九、网下网上投资者缴款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披露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将对于提供有效

报价但未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列表公示。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中获得初步配售

的全部网下有效配售对象，需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

８

：

３０－１６

：

００

足额缴纳认购资金，认购资

金应当于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到账。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１６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

Ｔ＋４

日）刊登的《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中披露网上、网下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的包销比例，列表公示并着重说明获得初步配售但未足额缴款的网下投资者。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申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

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

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

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特别提醒，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

时，

６

个月内不得参与新股申购。

十、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股份处理

在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２

日），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结束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根

据实际缴款情况确认网下和网上实际发行股份数量。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网下、网上投资者获配未缴款金额以及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的包销比例等具体情况请见《顾家

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结果公告》。

十一、中止发行情况

本次发行可能因下列情形中止：

１

、初步询价结束后，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２

、初步询价结束后，剔除最高报价部分后有效报价投资者数量不足

１０

家的；

３

、初步询价结束后，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或剔除最高报价部分

后剩余拟申购总量不足初步询价阶段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４

、发行价格未达发行人预期或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就确定发行价格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５

、网下申购总量小于网下初始发行数量的；

６

、若网上申购不足，申购不足部分向网下回拨后，网下投资者未能足额申购的；

７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

８

、发行人在发行过程中发生重大会后事项影响本次发行的；

９

、中国证监会对证券发行承销过程实施事中事后监管，发现涉嫌违法违规或者存在异常情形

的，可责令发行人和承销商暂停或中止发行，对相关事项进行调查处理。

如发生以上情形，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中止发行原因、恢复发行安排等事

宜。中止发行后，在本次发行核准文件有效期内，在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后，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择机

重启发行。

十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联系人：中信建投证券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５９２３６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３０５４２

发行人：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下转

A15

版）


